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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源市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

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》解读

2026 年 5 月 9 日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水务局联合印发《河源

市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》，自 2026 年 6 月

9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依据《节约用水条例》等文件规定，要求各地对城镇公共供

水管网的非居民用水实施超定额、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制度，并

对实施范围、水量分档和加价标准等主要内容作出明确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节约用水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76 号)；

（二）《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40

号）；

（三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》

（政府令第 275 号）；

（四）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法（2014 年修

订）》；

（五）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<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

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2〕5 号）；

（六）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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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建设厅关于全面推行和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(粤发改价格〔2015〕805 号)。

三、关键词释义

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

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)、生态用水、消防用水等。

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

尔夫球场用水等。

四、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范围

1.实施范围：由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，纳入水行政主管部

门定额用水或计划用水管理，并已抄表到户的非居民用水户(含特

种行业用水户)。城镇自备水源用户取水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

规定累进征收水资源税。

2.适用范围：市区（含源城区、江东新区和市高新区），各

县可参照本加价制度执行。

五、非居民用水定额和计划的核定部门

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,根据本地水资源

状况,结合非居民用户的生产、经营用水实际核定。

非居民用水户因产品结构调整、生产规模扩大等原因确需增

加本年度用水定额或用水计划指标的,可以书面形式向本级水行

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, 重新核定计划水量。

六、累进加价收费的计算方法

对超定额超计划用水部分按三档水量缴纳相应水费：第一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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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超定额（超计划）20%（含）以内的水量加价 100%；第二档为

超定额（超计划）20%—40%（含）的水量加价 150%；第三档为超

定额（超计划）40%以上的水量加价 250%。

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为各类别自来水基本水价,

不包含污水处理费、垃圾处理费和各种附加。

七、累进加价收费的征收部门和资金使用管理

1.征收部门：累进加价收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，也

可委托供水企业代收代缴，具体计量和计费周期由征收部门确定。

2.资金使用管理：累进加价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政专户,实行

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专项用于本级政府节水管理、节水科研工

作和完善用水计量设施等。

八、目标任务及惠民措施

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，促进水资源

可持续利用和城镇节水减排，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。

九、文件解读机关

由市发展改革局和市水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（联系电话：

市发展改革局，0762-3889923；市水务局，0762-3282901）。


